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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 保荐机构”

或 保荐人”）作为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事利”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对万事利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进行了审慎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履行的核查程序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查阅了万事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

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台账，查阅了公司编制的《《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查阅了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及独立董事审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会议文件或独立意见。 

二、募集资金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592号），公司由主承销商国

信证券采用询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 3,363.432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 5.24元，共计募集资金 17,624.38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3,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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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募集资金为 14,424.38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9月 15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660.57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1,763.81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 2021〕521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运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展示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10,123.70  5,123.70  

2 
年产 280万米数码印花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 
5,911.90  3,222.58  

3 数字化智能运营体系建设项目 3,417.53  3,417.53 

合计 19,453.13 11,763.81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证上 2020〕1292 号）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

上《 2022〕1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

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8月至 10月分别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

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下沙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凤起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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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有 4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2023年 9月 30

日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8110801012502269644 764.83 701.0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下沙支行 
331065950013000585084 2,017.53 648.5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571907190910618 5,123.70 4,809.1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389680213663 3,222.58 1,392.7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城东支行 
19015101040050956 2,679.36 / 已销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凤起支行 
356910100199990966 396.04 /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95200078801500002708 220.34 / 已销户 

合  计 14,424.38 7,551.51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资金节余情况 

（一）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年产 280万米数码印花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毕并已投入使用，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决

定对前述项目进行结项。截至 2023年 10月 24日，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为

1,392.7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金额 

利息及理财

收入扣除银

行手续费 

累计已投

入募集资

金金额 

未支付的合

同尾款及保

证金 

募集资金

节余金额 

年产280万

米数码印

花生产线

技术改造

项目 

5,911.90 3,222.58 33.28 1,863.13 0.00 1,392.73 

（二）本次结项募投项目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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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产 280万米数码印花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毕，且达到

项目预定要求，达到预定运行条件，可以结项。 

2、年产 280 万米数码印花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

额差异主要系 IPO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开始项目建设，IPO募集资金到位前遵

循在满足公司生产迫切需求的前提下选择性价比符合公司当时资金可承受的设

备的原则，IPO募集资金到位后因公司整体募集资金较少，为更加有效的使用募

集资金，公司购买设备仍延续该原则并对原有设备进行更新改造。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 年产 280万米数码印花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建设完成，为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共 1,392.73万元《（具体以资金转出当日账户

余额为准）全部用于在建募投项目 展示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展示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在北京、上海、西安三地各建设一处展示营销中心，

展示营销中心主要用于中国传统丝绸文化宣传、公司品牌建设、全品类产品销售、

企业客户体验和互联网粉丝入口，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教育、体验、设计、选购

及售后服务。基于上述作用，展示营销中心的建设一方面要体现中国传统丝绸文

化的历史，通过展现精美丝绸非遗工艺品，并配置四维多幕电影和 VR技术，让

客户既领略到丝绸文化的源远流长，又感受到丝绸产品的现代气息；另一方面要

能够营造出公司自身品牌定位、设计品位和品牌背后演绎给消费者的生活概念和

文化理念，体现出品牌主题与风格。本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拓展公司目前的营销网

络，有助于扩大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及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直销

终端渠道规模及品牌影响力。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转入募投项目《 展示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后，该项目募集

资金投资金额将由 5,123.70万元增加至 6,516.43万元《（具体增加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账户余额为准），该项目投资总金额为 10,123.70万元保持不变，项目投资金

额超出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P

A

G

E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原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该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六、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

司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是公司结合项目实际实施

情况及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

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需求，促进公司主

营业务持续稳定发展，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董事会同意将上述

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有利

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相关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的募

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审批程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未违反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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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万事利本次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已经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是万事利根据客观情况做

出的谨慎决策，有助于万事利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万事利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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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

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罗傅琪                季诚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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